
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

114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

 

 

 

說明：  

1.家長會委員將於 9月底改選，若為其他家長代表當選則需發兩張聘函，分別給

鍾 O苑女士及新任家長會代表。 

2.本會委員任期一年，任期自 114年 9月 1日至 115年 8月 31日。 

 

職 稱 委員會職務 姓 名 職 稱 委員會職務 姓 名 

校長 主任委員 鄒 O廷 一般教師代表 委員 古 O敏 

秘書 委員 葉 O含 特教教師代表 委員 郭 O瑜 

教務主任 委員 黃 O琪 特教教師代表 委員 高 O 

學務主任 委員 陳 O金 家長會代表 委員 鍾 O苑 

實習主任 委員 黃 O慧 
特殊教育學生

家長代表 
委員 馮 O蘋 

總務主任 委員 陸 O年 
特殊教育學生

家長代表 
委員 徐 O茜 

輔導主任 委員 張 O妮 
特殊教育學生

代表 
委員 謝 O原 

進修部主任 委員 邱 O志 特教組長 執行秘書 吳 O政 


